
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优质课评选

通 知

各教研室、有关学校：

为全面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

意见》中提出的“核心素养体系”概念，切实提升教师素养，提高教师教

学和育人能力，发现并培养中小学教改拔尖人才，河北阅读传媒有限责任

公司联合河北省创新教育学会举办全国中小学优质课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参评课程紧扣“以培养核心素养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创造性开展教

学活动”的主题。

二、参评学科

语文、数学、科学

三、活动形式

1.各市（县）教研、科研机构组织初评评出获一、二、三等奖的语文

课、数学课、科学课，以及近三年内各地评出的获奖语文课、数学课、科

学课， 均可录制成光盘参评。

2.参评录像课要求：①内容分两部分：一是授课的全过程，时间为 40

分钟；二是说课，不超过 10分钟。说课内容：教学内容、教学目标、教学

主要环节设计思路和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。②音像效果良好，教师、学生

声音清晰，画面稳定。③光盘加贴标签，标签标注 6项内容：学校名称、

授课教师、所授学科、教材版本、授课年级、授课题目、播放时间（分钟）。

④教案（或教学设计）文本一式 3份。教案内容分四部分：a教学要求；b

设计理念；c教学目标；d教学过程（最好为教学实录，要体现教学的主要

环节和内容）。



3.上报光盘及有关资料截止时间 2016 年 11 月 5日。

4.本次活动评选出的一等奖优质课，主办方聘请专家指导后将有机会

在 2017 年举办的“第 20届全国小学作文教学研讨会”上现场作课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1.推荐数量：以省为单位不超过 20 节，以市为单位不超过 15 节，以

区、县为单位不超过 8节。全国中小学课题教改实验区可多报 2节。参评

教师每人只能有一节课参评。

2.填写“中小学优质课（光盘）参评登记表”（附后）。表内须由学

校和推荐单位盖章并填写意见。

五、评奖标准

体现新课标的精神和要求，较好地落实“愉快教育”理念和“核心素

养”概念；教学思路清晰，教学方法灵活，学生学得轻松、快乐；教学效

果好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总获奖率为 70%左右，比例分配：一等奖 10%，二等奖 20%，三等奖 40%。

2016 年 12 月底前向获奖者颁发证书。

评审费每人 300 元，请寄至：河北省石家庄市天苑路 1号 103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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